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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３１９，２３３．３２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２３５，９１２，６６８．６２ ７６，３６８，０９８．１３ ８１１，６０４，７１０．６５ ４，７２６，０４０，７１１．１７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１，１０８，３０１．６１ ４９４，５９４，３６７．２８ ９９７，６９２，６９５．６４ －８，９４７，９２１．６２ ４０７，３８８，１４５．１５ ３，９７５，６２７，５８８．０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４，３２８，３２０．９９ －１２，４９９，６５２．３５ －７６，１８８，７２０．８７ －８４，３６０，０５２．２３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３１９，２３３．３２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２３５，９１２，６６８．６２ ７６，３６８，０９８．１３ ８１１，６０４，７１０．６５ ４，７２６，０４０，７１１．１７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１，１０８，３０１．６１ ４，３２８，３２０．９９ ４８２，０９４，７１４．９３ ９２１，５０３，９７４．７７ －８，９４７，９２１．６２ ４０７，３８８，１４５．１５ ３，８９１，２６７，５３５．８３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５６３，０８５，６００．００ －４０３，４３９，５１２．１８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３７７，１６５，３２７．３８ ８０，７３８，６３１．３２ ２３６，７９３，４１４．０３ ９０１，２３０，４４０．７９ －２，７８９，０６８．２９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３１４，４０８，６９３．８５ ８５，３１６，０１９．７５ ４０４，２１６，５６５．５０ ８３４，７７３，１７５．３４

（

一

）

净利润

７０７，００７，６９２．１３ ２４２，９７９，８１２．３４ ９４９，９８７，５０４．４７ ４１４，２２６，９４２．４６ １０５，７１５，１８７．８４ ５１９，９４２，１３０．３０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６，３０１，９１２．１８ ８０，７３８，６３１．３２ ３，８２６，３４０．９０ －１１，７３６，９３９．９６ －２，７８９，０６８．２９ ８５，３１６，０１９．７５ ８２，５２６，９５１．４６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９６，３０１，９１２．１８ ７０７，００７，６９２．１３ ８０，７３８，６３１．３２ ２４６，８０６，１５３．２４ ９３８，２５０，５６４．５１ －２，７８９，０６８．２９ ４１４，２２６，９４２．４６ ８５，３１６，０１９．７５ １０５，７１５，１８７．８４ ６０２，４６９，０８１．７６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４，６９３，７５４．４３ －４，６９３，７５４．４３ ２９８，５０１，３７７．６６ ２９８，５０１，３７７．６６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６９３，７５４．４３ －４，６９３，７５４．４３ ２９８，５０１，３７７．６６ ２９８，５０１，３７７．６６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７３，８９４，３６４．７５ －５，３１８，９８４．７８ －３３，９８５，１６０．７８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１３３，７４３，３３０．２１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２８，６６６，１７６．００ －５，３１８，９８４．７８ －３３，９８５，１６０．７８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５６３，０８５，６００．００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２５，０８１．６０ ３３，９２５，０８１．６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２５，０８１．６０ ３３，９２５，０８１．６０

（

六

）

专项储备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１．

本期提取

２３，５５２，１５５．６６ ２３，５５２，１５５．６６ ３７，７５３，０５１．０９ ３７，７５３，０５１．０９

２．

本期使用

２１，８９３，３６４．１７ ２１，８９３，３６４．１７ ４０，６１５，１７６．７７ ４０，６１５，１７６．７７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８６，８７７，６００．００ ６５４，８７９，７２１．１４ ３，１２４，９８６．８０ ５６３，８０５，９９３．８９ １，６１３，０７７，９９６．００ １５７，１０６，７２９．４５ １，０４８，３９８，１２４．６８ ５，６２７，２７１，１５１．９６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３１９，２３３．３２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２３５，９１２，６６８．６２ ７６，３６８，０９８．１３ ８１１，６０４，７１０．６５ ４，７２６，０４０，７１１．１７

９．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７，８０４，２４４．９１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１５８，６０９，４７０．８３ ３，８２０，２４９，７１６．１９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９，８８９，１３１．１５ ４９４，５９４，３６７．２８ １，００３，７１０，６１９．７８ ３，５７１，９８６，１１８．２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４，３２８，３２０．９９ －１２，４９９，６５２．３５ －７６，１８８，７２０．８８ －８４，３６０，０５２．２４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７，８０４，２４４．９１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１５８，６０９，４７０．８３ ３，８２０，２４９，７１６．１９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９，８８９，１３１．１５ ４，３２８，３２０．９９ ４８２，０９４，７１４．９３ ９２７，５２１，８９８．９０ ３，４８７，６２６，０６５．９７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５６３，０８５，６００．００ －４２７，９３２，４３４．４６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１２２，４３９，５２２．７７ ３０４，４７９，６６８．５５ ６７，９１５，１１３．７６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２３１，０８７，５７１．９３ ３３２，６２３，６５０．２２

（

一

）

净利润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２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２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４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４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２０，７９４，８３４．４６ －１２０，７９４，８３４．４６ ６７，９１５，１１３．７６ ６７，９１５，１１３．７６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２０，７９４，８３４．４６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２ ３３１，４８７，０５３．０６ ６７，９１５，１１３．７６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４ ４３２，７４６，０１５．９０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７３，８９４，３６４．７５ －２８，６６６，１７６．００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１３３，７４３，３３０．２１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４５，２２８，１８８．７５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３６，４８３，０９０．２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２８，６６６，１７６．００ －２８，６６６，１７６．００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９７，２６０，２４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５６３，０８５，６００．００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３０７，１３７，６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９４８，０００．００

（

六

）

专项储备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１，６５８，７９１．４９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２，８６２，１２５．６８

１．

本期提取

２３，５５２，１５５．６６ ２３，５５２，１５５．６６ ３７，７５３，０５１．０９ ３７，７５３，０５１．０９

２．

本期使用

２１，８９３，３６４．１７ ２１，８９３，３６４．１７ ４０，６１５，１７６．７７ ４０，６１５，１７６．７７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８６，８７７，６００．００ ６８９，８７１，８１０．４５ ３，１２４，９８６．８０ ５６３，８０５，９９３．８９ １，２８１，０４８，９９３．６０ ４，１２４，７２９，３８４．７４ １，０２３，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７，８０４，２４４．９１ １，４６６，１９５．３１ ５１８，５７７，８０５．１４ １，１５８，６０９，４７０．８３ ３，８２０，２４９，７１６．１９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本公司之子公司

Ｐｅｒｉｌｙ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

１．６５

加元每股的要约价格

，

以现金方式收购加拿大全球

星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全球星矿业

”）１０８，８９９，３５８

股普通股

，

占全球星矿业摊薄后总股本的

９７．７７ ％。

因此

，

将全球星矿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合并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法定代表人：李进明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预计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华日轻金（深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日轻金公司”）、深圳中金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工程公司”）、深圳金粤幕墙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粤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０

年发生

金额

采购事项 华日轻金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７．３０

销售事项 华日轻金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９１．９５

关联方提供劳务事

项

深圳中金建筑工程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３．７２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

劳务管理

）

华日轻金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向关联方出租资产 华日轻金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７８．３７

向关联方发放贷款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０．００

１

，

６５７．６０

１

，

５７０．００

利息

８７．６０ ８５．３９

关联方存款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４．００

５

，

４６９．４２

利息

４．００ ２．１４

总计

２０

，

５０９．６０ ２７

，

６１６．２９

一、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概述

１

、预计本公司向华日轻金公司销售铝型材原材料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向华日轻金采购废旧物资

２５０

万元，

并向其提供劳务及出租资产合计

９８

万元。

２

、中金工程公司预计承接本公司丹霞冶炼厂技改工程等，合计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３

、预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金粤公司发放

贷款

１

，

５７０

万元，收取利息

８７．６０

万元。

４

、预计金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上限及对其利息支出合计

６

，

００４

万元。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到会的独立董事吴立范、陈少纯、朱卫平、熊楚熊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必要

的询问和查阅，认可此项关联交易预计，同意提交董事局审议。 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

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董事局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六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

议案》，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１

名，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

４

名，可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为

７

名，达

董事会法定人数。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决议合法有效。此次回避表决的关联

董事为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的

董事。

四、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与华日轻金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华日轻金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加日铝

业”）之联营企业。

关联方基本情况：华日轻金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１８

万元，经营范围：设研

发、生产经营新型铝合金材料及产品，以及铝合金挤压型材的汽车零配件，从事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

２

、与中金工程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中金工程公司是本公司关联公司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

圳市中金联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的企业。

关联方基本情况：中金工程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

２００３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有色

金属工业项目及其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总承包或部分承包业务，承担一级公路工程、中小型桥梁、

市政工程及建筑装饰工程总承包；经营范围按国家外经合作部（

１９９５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２４２９

号文及深

圳市贸易发展局深贸发字（

１９９６

）

１１９

号文规定办，兼营建筑材料及有色金属产品销售。

３

、与金粤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关系：金粤公司系本公司股东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方基本情况：金粤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３

日，注册资金：人民币

６８９１．５

万元，经营范围：设计、生

产经营铝门窗、铝梯等铝制品、各类幕墙、采光天棚、金属结构屋面及有色金属产品材料、五金配件等。

五、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市场定价原则为定价依据。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日轻金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 向华日轻金公司销售铝型材原材料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向华日轻金采购废旧物资

２５０

万元，并向其提供劳务及出租资产合计

９８

万元。

公司与中金工程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交易价格

－

依据市场价格；交易结算方式

－

提供劳务

的结算方式主要为按工程进度预付款、工程验收合格后结算付款；生效时间

－

合同约定时间；履行期限

－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与金粤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资金存款、贷款，提供的存款、贷款

利率为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范围。

七、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金工程公司是一家具有建筑施工企业总承包二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公开招投标承接中国有色大

厦、金康楼工程等项目并获得市优工程的称号，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与本公司有良好的合作经历，能

够满足本公司工程施工项目实际需要。

华日轻金向华加日铝业的采购，属日常经营相关的正常购买原材料行为，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利益，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金粤公司具有建筑幕墙工程承包一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以及金属门窗工程承包一级资质。 财务

公司向金粤公司提供资金贷款，支持企业正常业务发展，属于财务公司日常业务范围，对本公司无重大

影响。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０年度吴立范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严格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为公司决策

提供合理化意见建议，对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对外担保、内控评价、

套期保值等重大事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现将本人

２０１０

年

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参加董事局会议及表决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应参加董事局会议

１４

次，亲自出席会议

３

次，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７

次，委托出席

３

次，

因在国外访问缺席

１

次。 本人对董事局提交的全部议案认真审议，对需表决的议案，均投出赞成票，没有

反对、弃权的情况。 对公司本年度董事局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没有提出异议。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发现

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新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等有关规定。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整、合理、有效，未有重

大问题和异常事项发生，不存在重大缺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要求。

（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颁发境外套期保值许可证，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实施细则》，报告

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

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重新预测，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

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

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２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自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

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本人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换届选举之际履行提名委员会职责，

召集提名委员会对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进行提名、审查、建议等工作；本人同时担任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对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

情况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四、年报审计履职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中，积极履行相应职责，听取公司管理层工作汇报，加

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交流，督促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工作，保障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关编

制披露工作顺利完成。

五、学习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本人积极学习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最新规章制度通知

指引，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监管的调研工作，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始终坚持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２０１０年度陈少纯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严格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实地考察公司主体企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为公司决策提供合理化意见建议，对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对外担保、内控评价、套期保值等重大事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权益。 现将本人

２０１０

年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参加董事局会议及表决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应参加董事局会议

１４

次，亲自出席会议

６

次，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８

次。 本人对董事局

提交的全部议案认真审议，对需表决的议案，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对公司本年度董事

局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没有提出异议。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发现

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新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等有关规定。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整、合理、有效，未有重

大问题和异常事项发生，不存在重大缺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要求。

（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颁发境外套期保值许可证，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实施细则》，报告

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

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重新预测，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

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

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２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自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

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局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对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２０１０

年度参加审计委

员会

６

次会议，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年报编制工作以及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等方面履

行职责，有助于提升公司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

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四、年报审计履职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中，积极履行相应职责，听取公司管理层工作汇报，加

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交流，督促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工作，保障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关编

制披露工作顺利完成。

五、学习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本人积极学习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最新规章制度通知

指引，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监管的调研工作，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始终坚持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２０１０年度朱卫平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严格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实地考察公司主体企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为公司决策提供合理化意见建议，对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对外担保、内控评价、套期保值等重大事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权益。 现将本人

２０１０

年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参加董事局会议及表决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应参加董事局会议

１４

次，亲自出席会议

５

次，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８

次，委托出席

１

次。

本人对董事局提交的全部议案认真审议，对需表决的议案，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对公

司本年度董事局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没有提出异议。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发现

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新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等有关规定。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整、合理、有效，未有重

大问题和异常事项发生，不存在重大缺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要求。

（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颁发境外套期保值许可证，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实施细则》，报告

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

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重新预测，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

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

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２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自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

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２０１０

年度主持召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

１

次

会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考核；本人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对第六届董事局

董事候选人进行提名、审查、建议等工作；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０

年度参加审计委员会

６

次会

议，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年报编制工作以及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等方面履行职责，有

助于提升公司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建设，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四、年报审计履职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中，积极履行相应职责，听取公司管理层工作汇报，加

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交流，督促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工作，保障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关编

制披露工作顺利完成。

五、学习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本人积极学习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最新规章制度通知

指引，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监管的调研工作，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始终坚持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２０１０年度熊楚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严格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实地考察公司主体企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为公司决策提供合理化意见建议，对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对外担保、内控评价、套期保值等重大事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权益。 现将本人

２０１０

年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参加董事局会议及表决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应参加董事局会议

１４

次，亲自出席会议

６

次，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８

次。 本人对董事局

提交的全部议案认真审议，对需表决的议案，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对公司本年度董事

局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没有提出异议。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本人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发现

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新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等有关规定。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整、合理、有效，未有重

大问题和异常事项发生，不存在重大缺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要求。

（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颁发境外套期保值许可证，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实施细则》，报告

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

公司与华日轻金

２０１０

年日常交易重新预测，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

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

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２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自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

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２０１０

年度主持召集审计委员会召开了

６

次会议，对公司内

部审计工作、年报编制工作以及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等方面履行职责，有助于提升公

司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本人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对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进行提名、审查、建议等工作；本人

作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考核。

四、年报审计履职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中，积极履行相应职责，听取公司管理层工作汇报，加

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交流，督促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工作，保障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关编

制披露工作顺利完成。

五、学习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本人积极学习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最新规章制度通知

指引，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监管的调研工作，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始终坚持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提名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现就提名 陈少纯、朱卫平、熊楚熊、

袁征 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

人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深圳市中金岭南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５

家，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

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

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少纯，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未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陈少纯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

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陈少纯

日 期：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朱卫平，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未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朱卫平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

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朱卫平

日 期：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熊楚熊，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未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熊楚熊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

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熊楚熊

日 期：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袁征，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

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

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未在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袁征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袁征

日 期：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中

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李进明董事局主席

主持，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其中董事郭勇因公务出国，委托董事总裁张水鉴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报告》；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董事局对该报告无异议。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分别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红围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公司募集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募集资

金改变用途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

公司没有新发生的募集资金，

２００６

年定向募集资金延续到本年度继续使用，未有违反《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情形发生。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壹拾亿元，期限贰年。

（

２

）、向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伍亿元，期限壹年。

（

３

）、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

元，期限壹年。

（

４

）、向美国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美国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期限壹年。

授权公司董事总裁张水鉴签署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进明、钟金松、李泽中、陈振亮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

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０７

，

００７

，

６９２．１３

元，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５２

，

２８１

，

８８７．５１

元，按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

取法定公积金

４５

，

２２８

，

１８８．７５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４０７

，

０５３

，

６９８．７６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５８

，

６０９

，

４７０．８４

元，减去已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

２８４

，

６１４

，

１７６．００

元（含税），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１

，

２８１

，

０４８

，

９９３．６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现金

０．２０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

３１

，

７３７

，

５５２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４９

，

３１１

，

４４１．６０

元拟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中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此次分配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５８６

，

８７７

，

６００

股增加为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０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份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章程》须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元” 现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元”。

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５８

，

６８７．７６

万股”，现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０６

，

２９４．０８８

万股”。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于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

候选人为：李进明、钟金松、李泽中、张水鉴、郭勇、董保玉、陈振亮，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陈

少纯、朱卫平、熊楚熊、袁征。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董事和独立董事任职的要

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件：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５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

１

、

２

、

８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４

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进明：男，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任本公司

董事局主席。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金松：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泽中：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历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研究中心（纽约）咨

询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本运营部长，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水鉴：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山大学在职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３８１

，

０８３

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勇：男，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纪

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６１８

，

７６７

股，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保玉：男，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财务管理硕士，中山大学在职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政工师。 历任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裁、党委副书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２９１

，

０９０

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振亮：男，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东石录铜业公司经理，中

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广州公司副经理、党组成员，现任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

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少纯：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有色金属学会稀有金属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稀散金属专业委员会主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

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卫平：男，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教授，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第三产业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熊楚熊：男，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深圳大学会计学教授，深圳大学财

会学院院长，深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征，男，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毕业；历任韶关市城市建

设局技术员；广东省测绘局测绘大队队长；广东省测绘局局长、党组书记；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厅长、

党组书记；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厅）局长、党组书记，兼任广东省核管办主任；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

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巡视五组组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退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持有中金岭南股

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３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中

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志文

主持，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其中何勇监事因公务、姚锐红监事因个人原因，均委托监事会主席李

志文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达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届满三

年。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成立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经股东单位推荐，现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为：李志文、邱庆新、曹玉涛。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以上第

１

项和第

４

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志文：男，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计财部高级主管、审计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２２

，

００９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邱庆新：男，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 历任广东省红

岭集团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部长、董事、副总经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投资管理部

部长，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产资源投资管理部部长、广晟矿产资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曹玉涛：男，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广州海关科员，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助理主管，现任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企业管理部总

监。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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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

必要的询问和查阅，认可此项关联交易预计，同意提交董事局审议。 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

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日常交易预测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公司在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时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议案中提及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

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担保情况的报告》；

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认为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对该报告无异议。

四、审议《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颁发境外套期保值许可证，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实施细则》，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

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六、审议《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对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以及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公司第

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和独立董事

任职的要求，候选人没有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

七、审议《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以及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

东监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要求，候选人没有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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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４．

召开方式：采取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报告》；

２．

听取《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７．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２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公司董事局秘书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 曾嘉良 刘渝华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９３６３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４７４８８９

特此通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

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报告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５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

６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注：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一年 月 日

（上接B209版）


